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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函
地址：6402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

號

承辦人：鄭淑方

電話：05-5522432#2432

傳真：05-5343575

電子信箱：60212@ylc.edu.tw

受文者：揚子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揚子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3月8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社二字第110241345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第52屆世界兒童畫展雲林縣內徵集辦法.odt、報名表-標籤.odt 

(110YE08196_1_08115833534.odt、110YE08196_2_08115833534.odt)

主旨：檢送中華民國第52屆世界兒童畫展國內作品比賽雲林縣內

徵集辦法乙份，請鼓勵學生踴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學會110年2月8日（109）兒美

字第023號函辦理。

二、徵集對象：全縣公私立國民中、小學、幼兒園學生。

三、收件時間：110年4月26日至4月27日（共計二日）上午8時

至下午至4時止，逾期不予列入評選，各校請勿於收件最後

一日送件，以免延誤收件時間喪失資格。

四、現場收件地點：斗南鎮重光國民小學教導處（電話：05-

6341131轉046）請勿郵寄。

五、本縣辦理複選後將優秀作品逕送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學

會參加全國作品徵選比賽。

六、作品指導老師未填寫者視同放棄，經填寫後不得任意更

改，並不得事後要求獲獎指導老師敘獎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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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附件請上雲林縣教育網公文發佈下載─第52屆世界兒童畫

展雲林縣徵集辦理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私立幼兒園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
84


